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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 行 民 主 法 治 　 維 護 選 舉 秩 序

第 8 屆 立 法 委 員 選 舉 選 舉 公 報
新竹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第8屆立法委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101年1月14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47條規定，將區域、原住民選舉候選人所填報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

壹、區域選舉候選人：（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候選人應自行負責。）

選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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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市

選

舉

區

1
王

瑄

60
年
1
月
20
日

女
美
國 無

美國史丹佛大
學 經 濟 學 學
士（Stanford 
University）
國立科學工業
園區實驗高級
中學高中部第
四屆、國中部
第一屆畢業生

N B A 傳 奇 人 物 皮 朋 經 紀 人
（ S c o t t i e  P i p p e n ‧ C h i c a g o 
Bulls#33）
新竹市高爾夫球學會創會、現任
理事長
從事國際貿易股市金融及私人理
財顧問長達十六年以上經歷。

三大訴求，十二大政策

一、解決就業問題、提升經濟景氣

１立法要求縮減企業使用外勞比率，提升就業率。

２支持政府補助失業勞工政策，堅決反對公司濫用實施無薪假。

３推動及補助台灣研發與創造能力，並推動全球專利申請輔導與補助。

二、重視少子化危機，解決撫育人力斷層問題

１ 全面推動教育補助，幫助需要的家庭減少家庭教育壓力，讓孩子都在同一起跑線成長。

２設立新竹市老人全能安養照護中心，因應少子化形成人力斷層，全力照顧老人。

３提高生育津貼，增設公立托育中心，鼓勵生育，解決少子化危機。

４全力推動十二年國民義務教育，學雜費、營養午餐全免。

５推動及立法老年福利政策，針對六十五歲以上提供輔導與補助。

６全力推動慈善事業並補助地方民生經費，如舉辦慈善籃球賽等。

三、推動務實經貿政策，提升國際競爭力

１劃分新竹科學園區自由貿易區，與世界接軌。

２推動台灣與中國大陸簽定CEPA協定，經濟更繁榮，兩岸交流更頻繁。

３加快與美國、加拿大簽定FTA自由貿易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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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

秀

寶

49
年
9
月
10
日

女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臺
灣
基
本
法
連
線

中
華
民
國

銘傳商專商業
設計科
靜修女中
日新國小

第七屆新竹市南區議員候選人
第七屆新竹市立法委員候選人
新竹市政府
市政顧問
第十三任總統副總統選舉被連署
人
法國馬克西姆管理學院飯店企業
管理碩士
考察世界各國，旅居法國10年，
多年推動邦交國的文化、農業、
醫療、環保

以英、日、法、國、台、客語等多國語言專長及樂於服務的個性貢獻新竹全體市民。

環保方面：「用綠化代替暖化，用植樹代替伐木」。讓新竹市成為幸福花園的城市。

社會福利：民主制度，積極推動民生法案，照顧弱勢族群並增加幼童、婦女、銀髮族老人福利，並且嚴格監督檢討政府不當政策、不當法案。

科技方面：將4G網路高科技工具運用在全民緊急醫療、急難救助、災難快速反應系統、治安維護、觀光宣傳等社會公益功能。

外交觀光：邀請二十三個邦交國一起來新竹考察社區營造及觀光產業鞏固邦誼。設立觀光產業減稅區。爭取國際觀光休閒集團設立於南寮。

醫療方面：積極邀請業界在市內設立高品質的銀髮族安養中心。用鼓勵性政策延攬國內一流教學醫院來市內興建蓋醫療和門診中心將安養中心和新建醫院規劃於同個區域以形成醫療安養社區也將竭

力爭取籌劃建造第一所專業兒童醫院構想。

兩岸經貿：推動規劃國際水準的「產業聚落園區」，佈建台商營運總部及外商亞洲區域營運總部提升新竹人口就業率，積極爭取陸資赴新竹採購投資！

交通方面：規劃環保觀光客貨兩用輕軌捷運：聯結，科學園區，香山區，新竹機場及南寮漁港，整體架構高效交通大動脈，打造陸海空全方位運輸系統，有效紓解光復路與市區之交通壅塞，降低科

學園區物流成本，以航運溝通兩岸、東北亞，經空運聯結各主要航線！打造成為真正低碳的智慧城。走遍東、西、南、北、香山120里，秀寶與您在一起，新竹要建設，要繁榮，要大改革，懇請鄉親

支持，一同打造新竹為美麗新家園，開創風城新契機，相信您這次有更好的選擇，鄧秀寶做得到，讓全世界看到新竹為低碳樂活的智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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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

學

樟

41
年
11
月
5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英國國立格萊
摩根大學人力
資源管理科學
碩士。
明新科技大學
附設專科部工
業工程與管理
科 管 理 組 畢
業。

第五、六、七屆立法委員。立法
院法制及程序委員會召委。國民
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第二、三
屆國大代表。國民大會主席團主
席及書記長。新竹市議員。明新
科技大學兼任講師。世界呂氏宗
親會理事長。世界客屬總會副理
事長。新竹市青溪協會理事長。
新竹觀護志工協進會理事長。

本次參選將秉持一貫問政理念，為鄉親謀福祉，實現下列抱負與理想：①賡續推動政府組織改造工程，提升政府效能及國家競爭力，縮短公務流程便利民眾。②改革司法，推動人民觀審制度，讓司

法審判公開透明，確保人民接受公正審判之權利。③推動民生政策，施行輕稅簡政及就業保險，讓青年開心生兒育女，安心奉養父母。④推廣多元職教，落實十二年國教。提高農民、榮民及中低收

入家庭和老人、兒童、身心障礙者之社會福利津貼，照顧弱勢。⑤督促政府擴大獎勵投資，繁榮在地產業，拉近貧富差距，維護公平正義。⑥建設新竹成為科技首都、人文重鎮，協助招商及改善

研發環境，營造新竹市成為亞洲最大科技城市；爭取中央文建預算補助，協助地方文史保存，發揚新竹特色文化。⑦推展新竹觀光，爭取軟硬體建設補助以提升旅遊品質，藉此吸引國外及大陸觀光

客，帶動地方經濟活絡。⑧持續推動新竹監獄及看守所遷建他處以利都市發展，找回市中心生活品質。⑨推動都市更新，結合文化創意與商業動能並加強景觀意象設計改善市容，讓新竹市躍升為國

際都市。⑩繼續推動公道三竹光路銜接景觀大道工程，便利新竹交通。⑪繼續推動台68線竹港大橋至新竹漁港延伸工程，活絡南寮對外交通，帶動漁港觀光人潮。⑫繼續爭取茄苳接西濱聯絡道路R1

工程，造福香山地區。⑬爭取南寮漁港成為三通國際商港，促進新竹市就業機會，帶動新竹經貿發展。⑭推動建立「無薪假」勞資雙方協調機制法制化，訂定標準，保障勞工權益與兼顧資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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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榮

德

42
年
8
月
15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台灣省立—新
竹高級商業職
業學校高級部
畢業。北門國
小畢。國立台
中商業專科學
校—國貿科畢
業。新竹縣立
第二初中畢。

新竹市政府交通會報委員。教育
審議委員。市童軍會常務監事。
新竹地院①榮譽調解人。新竹市
北區調解委員會第一、二、三
屆主席。竹苗區車鑑會委員。市
塑膠公會理事長。體育會射擊主
委。新竹五信監事主席。曾得法
部觀護志工部長獎。市選委會委
員。

●許修睿議員徐信芳提：新竹火車站—地下化與後站之開發。
● 教育部101年4月將公布『新竹市縣苗栗縣』同一就學區綜此分析：『新竹市縣合併』已決策。

且成形並進入準執行階段。
● 懇請『廉政檢察官陳鋕銘』併案偵審—監察院100年11月18日（院台業三字第1000708878號）

『查處』案新竹市觀護志工會『會員違失』如：查証與台灣高檢100年上聲議字第8296處分書因
果關係。

● 催生『中藥調劑生』條例法制化。解決『中藥房』之『調劑』定位。
●許文棟議員—高峰里都市計畫有無保障民眾『分配比』權益。
●吳青山議員—新北市或新竹市或有議員介入營養午餐事。
●吳秋穀議員—各區調解會委員之聘任。『程序有爭議』須改善。
●彭昆耀議員—十七公里海岸線。環保回饋金。南寮漁港願景。
●南寮新生地—設紅燈區之許可。可行之評估方案何時定案。

● 陳清全議員：『溪州橋』即將開工。工期兩年。替代道路『頭前溪橋』
●鍾淑英議員：眷村搬遷之協助。科園國小教學『操場整建』經費。
● 新竹五信於92年7月出讓於萬泰銀行。迄今『原社員』權益續有爭議。然監察院函文主管機關新

竹市政府。財政處未裁處。
● 張祖琰議員：『老人』關懷社區化。『交通』設施管理。『人事』品保品管。
●台鐵新竹六家支線通車。吳敦義院長說：96年停工賠卅億元。
●台鐵高鐵台北捷運三鐵共站南港車站。『斥資』一仟八佰億元。
● 特偵組：鎖定司法官貪污。都更。公共工程。企業貪腐。都市計畫。
● 香山工業區都更總面積。97公頃。全案公設須：綠地。公園。道路。
● 蔡錕鈺議員：『老人年金』發放不符社會期待。市長：構想『參仟元』。
● 『因果關係』源在『新竹縣』政府。如再選『新竹市區』『立法委員』可議。
●王榮德立委選舉『得票補助金』悉數充作公益『以里』為基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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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學

舜

49
年
3
月
14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縣

民
主
進
步
黨

世新大學（前
身世界新聞專
科學校）

第十屆台灣省議員
第四屆立法委員
第五屆立法委員
財團法人台灣政治經濟發展文教
基金會董事長
立法院預算及決算委員會召集人
立法院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召集人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委員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委員
立法院科技及資訊委員會委員
吉達億數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一、強力爭取地方建設
1.新竹成為台灣科技首都
2.東西向快速道路延伸至南寮漁港
3.加速頭前溪出海口整治工程
4.新竹監獄遷移
5.鐵路地下化
6.增加空軍機場噪音補償
7.爭取預算增加免費公車路線
8.設立米粉產業園區
9.棒球場遷建並進行都市更新工程
10.公道三開闢

區域立委除了關心地方建設，爭取中央在新竹的建設項目外，更要在中央幫市府爭取財源，並重視城市競爭力及家庭競爭力，讓新竹市民有更好的生活。

11.設立客家文化會館
12. 新竹機場附近地區、頭前溪沿岸地區納入都市計畫
13. 爭取開闢科學園區通往竹東中興路道路，紓解關東橋地區交通
14. 要求整體規劃東區道路系統，徹底解決塞車問題
15.美化綠化新竹
．
．
等等。
二、 修改財政收支劃分法，增加新竹市的財源。讓免費公車路線與班

次增設，老人年金的發放等福利措施及地方建設等等有充裕經
費。

三、 主張在地化的知識經濟人才培育計畫，讓新竹人更有競爭力。利
用新竹特有的科技及教育環境（園區廠商、國家實驗室、大學
等），培養新竹子弟從小加強學習科學、商學、法學、美學教
育，讓新竹子弟成為知識經濟人才。傳統產業也能更加強化與提
昇競爭力。

四、 制定農業基本法，確保糧食安全，提昇農產品競爭力並增進農漁
民福祉。

五、 推動前瞻、全面的教育改革，完善十二年國教的法制化。
六、 繁榮地方經濟、縮小貧富差距、照顧弱勢族群。
七、推動充足的公共化托育、長期照顧政策。
八、 結合傳統與現代，建立新的文明與生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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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福

龍

44
年
3
月
30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一、中國海事
專科學校航海
科畢業。二、
新竹縣立新竹
市第一初級中
學畢業（現為
建 華 國 民 中
學）。三、民
富國小畢業。

一、馬來西亞商科士威有限公司
業主。二、民國78年立法委員候
選人。三、民國79年新竹市議員
候選人。四、民國81年立法委員
候選人。五、民國93年立法委員
候選人。六、民國94年新竹市議
員候選人。

一、繳不起健保費的國民、健保費、部份負擔費用，由政府繳交。沒繳交健保費的國民，健保卡不能鎖卡，以免影響延誤就醫。二、政府應為全體國民投保意外險，因現今天災人禍太頻繁。三、現今

信用卡及現金卡的年息百分之二十應修廢，且卡債族之困境，政府要訂法協助處理。四、60歲以上老人之健保費由政府繳交。五、政府應另行成立真正為弱勢民眾服務之公正之法律扶助基金會。六、

增修法官法條例：當事人可直接呈送告發法官、檢察官、高等法院檢察長等所做出違反常理、法理、經驗法則之濫權、枉法裁判、裁定之伸訴案子，以裁處不適任及瀆職等司法人員，為民伸冤，討回

公道。七、司法改革及增加每日檢察法官、檢察官開庭情事及服務中心情事，以發現枉法、瀆職等情事及預防。八、制訂新憲法：修修補補不合時宜，國情之百年老舊憲法，應重新制訂。九、爭取台

灣加入聯合國。十、修廢違反憲法、常理、法理、經驗法則之法條。婦女參選民意代表等之婦女保障名額及政黨不分區比例代表制及社會秩序維護法之娼嫖皆罰等法條要廢除。十一、母親趙羅銀在醫

院（國立台大醫院及省立新竹醫院）住院檢查時，致死一案及黑道幫派兄弟受人指使，以埋伏方式將趙福龍頭部殺成重傷，差點沒命等案，體驗檢察官、法官及高等法院檢察長等濫權、枉法裁判之心

境。為使同胞不再有冤無法伸，如當選一定為民服務，爭取權益，確實監督政府施政。十二、政府應補助中低收入戶子女之學雜費。十三、政府應廣設老人養老院、托兒所、幼稚園、（中低收入戶免

收費）。十四、制訂不設限之人人皆可參選總統及任何民意代表選舉之法條。十五、人人皆可經銷樂透彩券。十六、爭取制訂住者有其屋條例。十七、老人申請照顧，易請外勞。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一、投票時間：民國101年1月14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1.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即民國81年1月14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4個

月以上，即民國100年9月14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101年1月13日繼續居住者，有第8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
權。【上項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100年11月11日含當日）
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2. 原住民選出之立法委員，其選舉人須符合於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規定，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7屆起113人，依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73人、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

住民各3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34人選出之。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73人（即區域選舉）每縣市至少1人，全國並
劃分為73個選舉區，每個選舉區選出1名立法委員。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3人，仍分別以全國平地原住民、山
地原住民為選舉區，由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之選舉人選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34人，由選舉人依政
黨名單投票選舉，並由獲得百分之5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率選出。

　　2. 選舉人至投票所可領取2張立法委員選舉票，一張為直轄市、縣市選舉票（即區域）或原住民選舉票，圈投一名直轄市、縣
市候選人，原住民選舉人則圈投一名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候選人；另一張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票（即政黨
票），則圈投一個政黨。

　　3.投開票地點（請參閱第13任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公報反面之第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8屆立法委員選舉新竹市投開票所地點表）。
　　4. 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

管理員。
　　5.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

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6. 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或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3條之1規定，處1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金。
　　7.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裝設足以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之攝影器材。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2項規定，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8. 選舉人投票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規定，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

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9. 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105條之規定，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1) 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 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 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10.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

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下罰金；如
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0條第8項之規定，處新臺幣5千元以
上5萬元以下罰鍰。

　　11. 在投票所四周30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8
條第2項規定，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下罰金。

　　12.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1) 區域、原住民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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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印」，無效。
　四、選舉票顏色：
　　1. 區域選舉票為淺黃色，平地原住民選舉票為淺藍色，山地原住民選舉票為淺綠色，另「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選舉

票右上角應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分別加印紅色之「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字樣。

　　2.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票為白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政黨或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政黨或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政黨或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 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有關規定）。

第93條  違反第55條第1款規定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2款規定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3款規定者，依
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94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
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95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96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

實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97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

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2百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2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2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98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102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 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

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 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或連署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或

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103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97條第1項、第2項、第99條第1項、第100條第1項、第2項或第102條第1項各款之事務者，處3年

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104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05條  違反第63條第2項或第88條第2項規定或有第65條第1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第106條第2項　 違反第65條第4項規定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註：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者，違反者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3條之1規定，處1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金。）
第107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

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 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居所。
　　　　　二、 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提議人、連署

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108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下罰金。
　　　　　 在投票所四周30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1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下罰金。
第109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冊、投票報告                   

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10條  違反第44條、第45條、第52條第1項、第2項、第86條第2項、第3項規定者，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1百萬元以下罰

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49條第1項、第2項或第3項規定者，處新臺幣20萬元以上2百萬元以下罰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50條規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所支之費用，

予以追償。
　　　　　 報紙、雜誌未依第51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刊登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代表人姓名者，處報紙、雜誌事業新臺幣

20萬元以上2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2倍之罰鍰。
　　　　　 違反第53條或第56條規定者，處新臺幣50萬元以上5百萬元以下罰緩；違反第56條之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

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52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者，依第1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違反第53條

或第56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56條第2款規定者，依第6項規定，處罰委託人

及受託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5千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第111條  犯第97條第2項之罪或刑法第143條第1項之罪，於犯罪後3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逾3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112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94條至第96條、第97條第1項、第2項、第98條第1項第1款或其未遂犯、第99條、第102條第

1項第1款或其預備犯、第109條、刑法第142條或第145條至第147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
薦之政黨新臺幣50萬元以上5百萬元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271條、第277條、第278條、第302條、第304條、第305條、第346條
至第348條或其特別法之罪，經判刑確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113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6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114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實後，通知各該人員之主管機關先行

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三、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115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機關、團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
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
第116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6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6個月內審結。
第117條  當選人犯第97條第1項至第3項、第99條第1項、第2項、第100條第1項至第3項、第102條第1項第1款或其預備犯或

第103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刑之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6章）:
第142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143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145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46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147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罰金。
第148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300元以下罰金。

　七、反賄選宣導相關資料：
　　1.淨化選舉，檢舉賄選：
　　　(1) 查獲得票數逾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31條第2項但書之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新臺幣1千5

百萬元。
　　　(2) 查獲得票數逾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32條第4項第2款之立法院立法委員候選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新臺幣1千

萬元。
　　2.檢舉專線電話：

　　 政府為便於民眾檢舉賄選案件，設有檢舉專線電話，隨時接受民眾檢舉賄選案件。

    檢舉專線電話：0800-024-099

　　　 (2)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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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次 頻 道 直播時段 第一次重播 第二次重播

1 4CH 101年1月  4  日14:00至16:30 101年1月  5  日09:30至11:00 101年1月  6  日09:30至11:00

2 4CH 101年1月11日14:00至16:30 101年1月12日09:30至11:00 101年1月13日09:30至11:00


